晋江市卫生健康局

工作职责：

晋江市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市卫生健康局）是晋江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
市卫生健康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泉州市委和市委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泉州市有关卫生健康和中医药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起草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政策规定，并负责组织实施。统筹规划与协调全市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指导区域卫生健康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制定并组织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
（二）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建议。组织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管办分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制定并组织实施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三）负责拟订并组织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以及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负责卫生应急工作，组织和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按规定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四）贯彻落实国家、省、泉州市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市级政策措施，负责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指导协调基层老龄健康事业发展。

（五）贯彻落实国家、省、泉州市药物政策，组织实施国家药物制度，开展药品使用监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负责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

（六）负责拟订和指导落实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和母婴保健等公共卫生监督、管理政策措施，组织开展相关监测、调查、评估。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工作，负责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等工作。健全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体系，落实职业卫生健康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协调开展控烟履约相关工作。

（七）负责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行业监督管理。拟订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以及采供血机构管理的政策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全市医疗机构准入和评价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准入、资格标准，组织实施医疗服务规范、标准和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服务规范。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依法规范医疗服务市场。

（八）贯彻“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方针，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拟订中医药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推进中医药传承和创新。统筹中西医发展，指导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

（九）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十）负责组织推进所监管的市属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按规定负责公立医院监管。组织指导所监管的市属公立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平安医院建设。

（十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负责妇幼保健的综合管理和监督，组织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

（十二）拟订并组织实施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和政策，负责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完善并组织实施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计划。

（十三）组织拟订卫生健康科技发展规划，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组织实施卫生健康相关科研项目。组织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十四）监督检查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落实，健全完善全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体系，指导规范执法行为。依法组织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十五）负责卫生健康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信息化建设、统计、信息分析等工作，参与全市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组织实施卫生健康工作领域国际交流与援外工作，开展与港澳台侨的交流与合作。统筹协调卫生健康对口支援工作。

（十六）承担市保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负责市保健委员会确定的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实施高层次人才享受医疗保健工作。负责市级以上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十七）承担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市公立医疗机构管理委员会、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和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十八）按有关规定承担卫生健康行业安全生产相关职责。

（十九）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十）职能转变。市卫生健康局应当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推动实施健康晋江战略，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健康、转模式、强基层、重保障为着力点，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一是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加强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健康服务体系。二是更加注重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推进卫生健康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贫困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三是更加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四是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公立医院改革力度，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
（二十一）有关职责分工。

1．与市发展和改革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市卫生健康局负责开展人口监测预警工作，贯彻落实生育政策，研究提出与生育相关的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方面的政策建议，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参与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人口政策，落实人口发展规划中的有关任务。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组织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组织落实建立人口预测预报制度，开展重大决策人口影响评估，完善重大人口政策咨询机制，研究拟订人口发展规划和人口政策，研究提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2．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职责分工。（1）市民政局负责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拟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2）市卫生健康局负责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施，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承担老年疾病防治、老年人医疗照护、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工作。

3．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卫生健康职责分工。（1）市卫生健康局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制定、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市卫生健康局对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或者接到举报发现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组织进行检验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及时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对得出不安全结论的食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监督管理工作中发现需要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应当及时向市卫生健康局提出建议。（2）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局建立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信息通报机制。健全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完善相互通报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

4．与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晋江分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市卫健局、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晋江分局等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政策衔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改革，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5．关于野生中药材管理职责分工。市卫生健康局牵头负责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工作；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协同做好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工作。（1）市卫生健康局负责开展野生中药材资源的动态监测和定期普查，组织开展野生中药材的保护、繁育及相关研究。（2）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负责指导开展野生中药材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依法监督管理陆生野生中药材采集、猎捕、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及其专用标识、疫源疫病监测等职责。（3）市农业农村局依法负责水生野生中药材保护工作。

二、内设机构：

	负责科室
	主要职责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办公室
	综合协调机关和所属单位工作，督促重大事项的落实。负责文电、会务、保密、机要、档案、督查、年鉴等机关日常工作，承担机关行政后勤、信访、政务公开、政务信息、电子政务、效能建设、建议提案办理等工作。负责卫生健康行业安全生产、综治、双拥等工作。承担市创建“平安医院”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牵头负责健康扶贫及临时机构等工作。组织开展卫生健康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宣传，承担新闻和信息发布工作。指导开展卫生健康系统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负责机关门户网站建设与管理。
	黄钦祥
	85664489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人事科
	拟订并组织实施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和政策。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队伍建设、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等工作。组织开展卫生健康管理干部岗位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卫生健康工作领域的对外交流、合作、援外及其他外事工作。组织卫生健康对口支援人员选派工作。负责人员招录、人才引进工作，及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和复退军人工作。组织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落实全科医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和制度。组织开展各类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及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审核工作。
	颜呈坊
	85636159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规划发展与信息化科
	拟订卫生健康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承担统筹规划与协调优化全市卫生健康服务资源配置工作。编制并指导实施区域卫生健康规划，规划和指导卫生健康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拟订卫生健康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承担市属卫生健康项目及其重点建设项目的管理，加强本市医疗卫生单位基本建设管理。承担卫生健康的信息化建设和统计工作。
	施荣盼
	85664489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财务审计科
	承担机关和预算管理单位预决算、财务、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和所属单位财务审核。指导所属事业单位计划财务工作。提出医疗服务、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协同管理卫生医疗服务价格，指导和监督相关专项资金管理。负责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和装备管理。
	洪请鸿
	85685600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综合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职业健康科）
	负责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医疗卫生、中医服务、母婴保健、传染病防治、计划生育、公共场所卫生、学校卫生、消毒产品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涉水产品卫生综合监督管理检查工作。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组织查处无证行医和非法采供血等违法行为，依法组织查处重大医疗卫生违法案件，指导规范综合监督执法行为。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承担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监督检查卫生健康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落实，指导全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体系建设，指导规范执法行为。承担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审核、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等工作。负责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的监督管理、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机构监管，以及医疗机构放射性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等放射卫生任务。负责放射诊疗建设项目卫生审查等工作。
	黄臻涛
	85696820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医改与医管科
	组织研究提出我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大政策、措施的建议。组织实施世行贷款医改促进项目。承担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立医疗机构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承担组织推进公立医院、基层医药卫生、公共卫生综合改革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运行监管、绩效评价和考核制度。
	陈志彬
	85664489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医政科（中医药管理科）
	组织实施医疗机构、医疗技术应用、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服务、采供血机构管理以及行风建设等有关政策。实施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管理，承担推进护理、康复事业发展工作。实施一级医疗机构医疗质量评价，组织实施医疗机构准入和评价工作，指导医院药事、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医院感染控制、医疗急救体系建设、临床实验室管理等工作。组织实施医务人员执业标准、服务规范工作。根据国家药典和药物政策，指导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参与药品、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拟订执行基本药物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开展药品使用监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提出基本药物价格政策的建议。组织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工作。对接高端医疗资源。组织实施中医药（含中西医结合，下同）发展规划、政策和技术标准。负责对中医医疗、教育与科研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管工作，按规定承担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工作，实施中医药人员执业标准和考核制度。指导推进中医药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承担中医药师承教育工作。推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组织开展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发展，推动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普及。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指导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执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相关政策，完善乡村医生管理制度。组织落实基层卫生政策。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变服务模式，提供服务能力。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组织拟订卫生健康科技发展规划，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组织实施卫生健康相关科研项目、新技术评估管理、科研基地和学科建设，负责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指导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技术推广和科研成果评价工作。承担市卫生健康局主管的医学相关社团日常协调和指导工作。
	黄保驾
	85684496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疾病防控与妇幼健康科（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疾病防治规划、免疫规划、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完善疾病防控体系，防止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疫情的蔓延。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按规定发布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组织开展执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评估。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妇幼健康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负责妇幼保健的综合管理，组织指导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拟订并组织实施妇幼卫生和指导推进妇幼卫生。指导管理妇幼卫生、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婴幼儿早期发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和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开展病残儿医学鉴定。依法开展母婴保健管理工作。组织开展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消毒产品卫生和饮用水卫生等相关监测、调查、评估和专项调查职业卫生任务；承担职业病防治情况统计和调查分析。组织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牵头组织并监督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协调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组织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活动，承担卫生健康科学普及工作。负责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协调、检查和监督。组织开展创建卫生城市、卫生村镇活动。指导城乡开展除“四害”达标和农村改水、改厕工作。协调开展控烟履约工作。承担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潘晓丰
	85632039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老龄健康科）
	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承担人口监测预警工作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生育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承担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老龄化的政策措施。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医养结合的政策和标准，建立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承担市老龄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指导协调基层老龄工作的开展。
	叶华
	85632039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医疗保健与卫生应急办公室（市保健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市保健委员会确定的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实施高层次人才享受医疗保健工作。负责来晋有关领导、外宾的医疗服务安排工作。负责市级以上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承担市保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承担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工作，组织编制专项预案，指导全市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按规定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应急处置信息。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有关工作。牵头做好系统防汛抗旱、防抗台风、防抗地震的组织协调工作，指导各医疗卫生单位做好卫生应急装备及物资储备管理工作。
	郭伟坛
	85085660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行政审批科
	负责行政审批事项的审批、审核、核准、备案、转报及相关政策咨询工作；负责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管理和建设工作；负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和制定行政审批管理工作制度；负责办理、审核有关计划生育证明和手续；受上级部门委托组织开展相关行政许可、审批、注册和备案工作的资料审核、现场检查工作。
	陈颖
	85659078
	晋江市世纪大道333号

	系统党委及其办公室
	负责市直机关卫健系统的党群工作。
	朱雅红
	85664489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三、直属事业单位情况
目前卫健局直属事业（参公）单位共10个，其中：事业参公单位1个，核定事业参公编制 10 名，实有在编人员9名；事业单位9个，核定事业编制89名，实有入编人员77名。具体情况如下：

（一）晋江市卫生监督所（副科级）:①核定事业编制45名，实有在编人员40名；核定相当副科级领导职数1名、股级职数3名。②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和卫生行政规章规定，研究制定管辖范围内卫生执法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依法承办卫生法律、法规和卫生行政规章规定管辖的卫生行政执法事务。开展经常性卫生监督、组织现场卫生监测采样，定期报送卫生监督结果。协助市卫生局向社会公布卫生监督情况。对违反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做出行政处罚建议，执行处罚决定，参与辖区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负责对卫生监督员法律知识和业务的培训工作，对从业人员进行卫生知识培训。负责卫生监督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报告。

（二）晋江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站（副科级、参公）:核定事业（参公）编制10名，实有在编人员9名；核定副科级职数1名、股级职数2名。

（三）晋江市市直机关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股级）：核定事业编制 8 名，实有在编人员10名；核定股级职数2名。②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市直单位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和工作制度，指导市直单位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管理和业务培训等工作；监督检查市直单位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针政策的情况；负责市直单位群众来访的接待、办理工作；负责办理、审核市直单位工作人员有关计划生育的证明和手续；组织市直单位女职工进行“三查”；负责指导市直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四）晋江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中心（股级）：核定事业编制3名，实有在编人员3名；核定股级职数1名。②主要职责：承担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所有信息系统的建设、整合、技术保障事务和计生信息等工作。

（五）晋江市卫技人才服务中心（晋江市基层卫技人员服务保障中心）（股级）：核定事业编制5名，实有在编人员4名；核定股级职数2名。②主要职责：协助做好全市卫计系统卫技人员招聘、资格考试、职称评聘和人才引进等事务性、服务性工作；协助做好基层卫技人员的管理和人员调配等，探索基层卫技人员“市管镇用”管理机制；协助做好卫计系统编外人员聘用合同管理工作；协助指导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涉及的村医选聘、管理等工作；完成市卫计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六）晋江市卫生进修学校（股级）：核定事业编制7名，实有在编人员4名；核定股级职数2名。②主要职责：负责卫生进修学校的行政和教学管理工作（晋编〔82〕028号）。组织培训本市卫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做好初级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教育。

（七）晋江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中心（股级）：核定事业编制5名（含爱卫工作编制3名），实有在编人员4名；核定股级职数2名。②主要职责：在晋江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领导下，指导、组织、监督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处理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日常事务，为晋江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参谋服务；制定晋江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防治各项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参与组建与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预警系统，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对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并组织演练；承办中毒、放射污染等重大安全事件中涉及公共卫生问题的组织协调工作。

（八）晋江市卫生工作者服务中心（原卫协会）（股级）：核定事业编制 5名，实有在编人员5名；核定股级职数1名。②主要职责：组织开展学习活动及管理交流医药情报资料，协助主管部门管理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和社会开业医生。

（九）晋江市职业卫生检测检验中心（股级）：核定事业编制8名，实有在编人员6名；核定股级职数2名。②主要职责：协助开展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职业病诊断调查取证工作；承担职业危害事故调查处理相关事务性、技术性、辅助性工作；参与职业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承担职业卫生安全培训相关工作；完成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交办的其他工作。（晋委编〔2015〕11号）

（十）晋江市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中心（委托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管理）（股级）：核定事业编制3名，实有在编人员1名；核定股级职数1 名。②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国家、省、市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法规，协助做好政策文件的起草、解释和组织实施工作，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负责长期护理保险年度资金筹集、预决算草案，建立和完善长期护理保险资金预警制度，定期对资金收支情况进行分析预测；负责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经办、服务等工作，推进待遇申请、评估、护理、辅具、失能预防服务及稽核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负责对定点的各服务机构进行定期检查、考核，做好专业护理服务的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落实“三医联动”相关工作，融合卫生健康和养老服务等资源开展失能顸防干预，高质量推动养护康工作融合；完成市卫健局、泉州市医保局晋江分局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四、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08:00-12:00

下午14:30-17:30（冬令时）；下午15:00-18:00（夏令时）

五、办公地址

晋江市迎宾路669号

六、办公电话

0955-85664489
七、单位负责人

蔡婉浈 晋江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